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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水利局
重庆市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项目建设
“先建后补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渝水农〔2012〕54 号

各区县水利（水务）局、财政局：

为规范全市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、资金管理，调动小

型农田水利设施项目建设业主的积极性，保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

的进度和质量，我们制定了《重庆市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项目建设

“先建后补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，并将

执行中的有关问题反馈我们。

附件：重庆市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项目建设“先建后补”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

二 ○ 一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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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项目建设
“先建后补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了调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项目建设业主的积极

性，保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进度和质量，规范建设和管理，

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依据《重庆市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管理办法》第

二十二条规定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推行“先建后补”的

办法。

第三条 市级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年度实施方案批复后，由

项目区县水利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将每个子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

批复到项目村、协会及农民合作组织等项目业主。

第四条 项目区县对每个项目批复必须达到施工设计深度，

批复内容包括工程布局、规模、投资、工程量、建设方案、工程

措施、建设材料等内容。

第五条 项目区县对项目批复时必须明确各项目实施业主。

项目业主为项目直接受益主体，包括农户（联户）、农民合作组

织、村社，从事农业生产企业，区县行政事业单位及下属单位不

能作为项目实施业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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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项目业主待项目批复后，认真做好项目施工的有关

工作，落实自筹资金、项目用地及工程建设协调等工作。

第七条 区县水利、财政部门按照项目批复与项目业主签订

项目资金定额补助和建设管理协议。协议中必须明确：工程建设

范围和内容、补助资金比例及额度、建设工期、工程质量要求、

安全责任、建后管护责任等相关内容。

第八条 项目区县财政部门配合水利部门根据本地实际制

订各种不同类型工程的补助标准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九条 所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实施中，区县水利部门必

须进行全过程监督，统一按照国家工程监理的相关制度实行工程

监理，并接受受益群众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。工程监理费纳入项

目总投资。

第十条 项目完工后应按照《重庆市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项目

验收管理办法》的要求组织区县相关部门进行验收。

第十一条 项目验收的内容：按照协议明确的内容就质量、

工程量等进行验收。

第十二条 项目验收合格后，验收人员在验收结论及验收表

（见附表）上签字确认。

第十三条 验收结果及竣工资料应作为年度验收成果。

第十四条 验收结果在当地媒体及工程所在地进行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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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，项目业主按照《协议》约

定向区县财政和水利部门提出拨款申请，区县财政和水利部门根

据《协议》和验收结果，按照“定额补助”标准将项目补助资金

拨付给项目业主。

第十六条 项目验收表完善后可作为工程项目“先建后补”

区县财政和水利拨款的主要依据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水利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各区县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订实施细则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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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区县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验收表
工程位置: 乡(镇) 村

验收日期： 年 月 日

工程名称

建设性质
总投资

（万）元）

国家

补助

（万元）

省级补助

（万元）

地方

自筹

（万元）

工程规模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

批复要

建设内容

完成程

主要建设

内容

资金使用

情况
完成投资万元，其中国家补助万元，受益群众自筹万元。

工程建设

质量
评定:好()；较好()；一般()；差()。

效益评定 新增（恢复）、改善灌溉面积亩,粮食增产 kg,农民增收元。

管护形式
县级

管理

乡镇

管理

协会

管理

农户

自管

验收意见

验收小组

人员签字
（可另附表）

验收结果 优良 合格 不合格

验收组长 项目业主签字

注：以单个合同为单位组织项目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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